
齐鲁师范学院实物类档案归档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档案资源建设，完善归档门类，完整地保存学院历史，充分发 

挥实物类档案(以下简称实物档案)在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中的作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高等学校档案实体分类法》、《高 

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山东省档案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实物档案是指以物质实体为载体，能够反映学院特色的具有保存价值 

的特定物品。一般包括各类奖状、证书、字画和非纸质性的奖杯、奖牌、奖章、锦 

旗、印信、礼品、纪念品及具有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的物品等。
第三条实物档案是学院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书档案的重要补充，对学 

院历史具有佐证作用，它不仅具有较高的保存和利用价值，而且具有良好的社会教 

育功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第四条档案科负责学院实物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管利用。

第二章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
第五条字画。上级领导及国内外知名人士的题词、题字、绘画等。
第六条荣誉。学院在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教学、科研、外事、体育等活 

动中获得的厅局级及以上奖励奖状、奖杯、奖牌、奖章、锦旗、荣誉证书、光荣册
等。

第七条成果。获得厅局级以上奖励或填补省部级以上空白的科研成果实物样 

品、图纸、微缩模型等。
第八条印信。由于机构变更或撤消而失效的印章及工作中形成的各类具有保 

存价值的书信。印章包括经公安机关审批后制作的钢印、铜印、胶印、木印等。
第九条礼品。学院在公务外事（国内外校际交流等）活动中接受的珍贵礼品、 

纪念品和中外校友会、著名校友给母校的赠品等。
第十条其他。学院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如建校以 

来使用过的校牌等物件，学院在不同时期、阶段制作和使用的工作证、学生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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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证书和校徽、纪念章等样品。
第十一条不在上述范围内，具有保留价值的、能反映学院发展历程的实物档 

案，经档案科认定后也可归档管理。
第十二条实物档案原则上应永久保存。

第三章归档要求
第十三条实物档案一般应于获奖或接收的次年3月底前向档案科移交。
移交前，归档部门应打印《齐鲁师范学院实物档案移交目录》（见附件）一式两 

份，交接双方各存一份备查。
第十四条对形状、质地不能移交档案科保存的实物档案，经分管院领导同意， 

由档案科统一登记编号后可由发生或形成部门存放，或另选场所存放。
第十五条《齐鲁师范学院实物档案移交目录》中“备注”栏内应载明实物的 

规格、形状、套件、接收人及时间、地点、事由、渠道等内容。
其中字画、赠品、礼品归档时，还应载明赠送人等。荣誉、成果等归档时还应 

#奖名称、
f十六条如属个人捐赠的实物档案，在档案业务人员协助下履行有关移交手 

,档案科将颁给当事人捐赠证书，以示纪念。
第十七条印章归档时应附印模一式两份。
第十八条实物档案一件（套）为一卷。
第十九条档号按“年度号+实物档案分类号+案卷号”结构编制。
第二十条档案类目设置与标识按三级类目进行：
一级类目：SW实物挡案 

二级类目：11字画 

12证书 

13牌匾 

14奖杯 

15锦旗 

16印信
17校徽、纪念章

获奖单位、授奖单位等。

76



18礼品、纪念品
19文物
20科研成果实物 

21其他
三级类目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第四章实物档案的保管与利用
第二十一条档案科接收实物档案后，应逐一拍照，每件实物粘贴档号，照片 

对应实物编号保存。
第二十二条实物档案可按载体形式分别存放，奖状、字画等可卷成筒状保管， 

锦旗也可卷成筒状保管或折叠后放入卷盒保管，奖杯存放要避免叠压挤碰，印章可 

设置专用档案柜保管。
实物档案以从左到右，自上而下的排架方式排列。
第二十三条档案库房要确保防火、防盗、防潮、防虫、防鼠、防光、防尘、 

防污染和防盗等安全措施。
第二十四条实物档案原则上只针对部门、单位利用，借用部门、单位须出具 

介绍信并说明用途，经由档案科负责人签字后方可借出，借用重要的实物档案须经 

分管院领导批准，科研成果样品一律不借用。
实物档案借用应严格办理登记手续，借出实物档案须按期归还，并保证其完好

无损，如有损坏应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t'!第二十五条如实物档案自然损坏，按照国家有关档案鉴定的规定，经鉴定确 

无保存价值的，应按规定程序，由学院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方可销毁。

第五章附则 Hr,

第二十六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本办法由档案科负责解释。 ㈤;.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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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齐鲁师范学院实物档案移交目录

第页
序号 档号 题名 日期 类型 件数 存址 备注

移交部门: 移交人: 接收人: 接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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